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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97_E8_8B_8D_E5_c122_481058.htm 学生云者，我向来这

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 一 林征是我的学

生，是我十四年前的一名学生。他留给我的印象十几年来都

是美好的，可现在我成了他的辩护律师，为检察机关指控他

犯的抢劫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聚众斗殴罪进行辩护，

我的心情怅然而沉重。我至今似乎明白了，似乎又一点也不

明白，一个当初在老师心目中的优等生，十几年后为何会沦

为一个犯罪团伙的主犯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个

县城的小学当老师。林征读四、五年级时，我任他的语文教

师和班主任。刚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对社会、对

工作、对生活都充满着新鲜感，看到活泼可爱的学生，就视

作是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不知为何，对长相俊俏些的，乖

巧灵气的，学习成绩领先的，就在言语上、行动上偏爱有加

。对自己偏爱的学生做出叫人高兴的事，我是精神与物质奖

励并举，经常挂在嘴上；有时他们做错了事，我则是满不在

乎的时候多，批评批评教育的时候少。林征就是我偏爱有加

的一名学生。他人长得英俊、有灵气，学习成绩更是没说的

，四、五年级两个学年都担任班长，每个学期都评为“三好

学生”（其实是班主任定的）。小学毕业时，他是以全校前

三名的成绩升入初中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作为一名小学

生的林征，也有好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是时会把别的学生

的东西（只要自己喜爱的）或借来不归还，或耍鬼点子骗来

，甚至偷来；二是喜欢惹女同学笑骂，常以跟女同学混在一



起为乐。记得我曾经对他指出过几次，但他总是收敛几天后

又依然故我。我想过，这也许是小男孩的爱美之心吧，我何

必去扼杀一个孩子的天性呢？随后则听之任之。他上初中后

，还偶然遇见过几回。他会很礼貌地跟我打招呼，看着他不

断长高的个子和渐渐脱去稚气的脸，心想，这小鬼总怕是越

来越有出息了吧！ 林征的父亲来律师事务所找我担任他儿子

的辩护律师是今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春寒料峭，虽说己进入

春天，但还没有多少春意。作为刑事被告人的父亲，他脸上

挂满难言的苦涩，披着大衣的身体禁不住瑟缩。饮一杯热水

后，他说：“林征曾经是你喜爱的学生，可是他和我们全家

都辜负了你的期望。今天，他成了一名犯抢劫罪、流氓罪的

被告人。我现在就请你这位当过他的老师的律师来为他辩护

吧！如果他今后还能走出监狱，能够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也多少还能给我们老夫妻俩一点盼头。” 二 检察院的起诉书

写道：“被告人林征，男，现年27岁，高中一年级文化，汉

族，⋯⋯因抢劫、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聚众斗殴一案移送我

院审查起诉。”接着，列举了林征及其同伙的犯罪事实

：2004年4月至2005年11月，在公路客车上抢劫2次，晚上侵入

他人住宅抢劫1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4次；在公共场所聚众

斗殴3次。最后说，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3条、

第273第第1款、第292条第1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

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翻开案卷，林征可谓劣迹

斑斑，不由得叫人心里打颤。客车上，一位62岁的农村老妇

人不肯把自己卖菜得来的钱掏出来，被告人一拳把她打倒在

过道上；半夜里，路边店的店主不愿把自己身上唯一值钱的

钻戒从手指上卸下交出来，被告人一棍打伤他的左手；影院



内，一位外地姑娘好端端的一尺来长的辫子遭被告人从后面

剪下，甩到二十米外的地方，并几人一起强制抠摸她的胸部

、大腿部⋯⋯确实罪不容恕，我心里想。但秉着律师的职责

，我还是细心地阅读了案卷。发现林征被抓后，认罪态度是

好的，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供述了，而更多的是公安机关没

有掌握的情况也供述得很清楚。还从中发现2005年8月的2次

聚众斗殴和1次猥亵侮辱妇女，同案的其他被告人都没有说林

征在场，但林征的几次口供都说自己每次都参加了。 三 看守

所的会见室里，林征面色苍白，委琐地坐在水泥凳上，面对

当年的老师开始时不太自然，但后来还是讲了一大通： 我是

从你班上以优异的成绩升上初中的。到中学后，自己就慢慢

变了，变得越来越贪玩。街上为数不少的网吧、游艺机室、

录像厅等场所深深地吸引了我，上学迟到、旷课和不完成作

业愈来愈习以为常，有时干脆就在网吧、电子游戏室或者录

像厅里泡上一整天。父亲白天忙于上班，下班后又到妈妈开

的一间饮食店里忙得陀螺似的，根本无暇顾及我，有时偶尔

看了我的考试卷，就指着不断下降的分数痛骂几句，甚至打

一顿。老师也不如小学那时管得严了，见我经常迟到、旷课

、不完成功课，批评过后又不见改正就放任不管了。1997年

夏天，我勉强考上了高中，但读书对我来说是无所谓了，在

几位浪迹社会多年的哥们熏导下，唯有金钱和玩乐才成了我

的最大追求。高一下学期，因我不断旷课，一次偷某老师开

的杂货店的钱物时又被当场抓住，学校就勒令我退学。那时

，我像从笼子里放出的鸟儿，跟着几位哥们很是风流快活了

一阵子。家里对我无可奈何，爸爸一见我就骂，妈妈一见我

就流泪。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消费，又嫌正当寻钱的活儿太累



人，记得从1998年开始，就以小偷小摸来支付自己的开销，

先是偷拿亲戚朋友的，随后就到社会上去寻一些不法收入，

最后发展到公开抢劫。自己在伙伴中也由一名卒子变成了一

名头儿。去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未来电影院里

欺负一位外地靓妹，她大声叫唤。不久，三位警察围抄上来

，我最后发现，一时逃不开就被当场抓住关了进来。我的几

个同伙当即溜开去了，不过后来还是有四个被抓进来了。我

犯的事情自己清楚，严重着呢，恐怕今生要走出牢狱是不太

可能了。老师，你能来当我的辩护律师，我很感激，但我认

为，像我们这般严重的事情，律师也没有什么好辩的。警察

追问的我都认了，警察没问的我也把知道的都说了。我发展

到这个地步，有时自己想想也不可思议。以前，我也曾经有

过远大的理想，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当个什么官或什么家的。

可如今一切都完了，只有在与世阻隔的牢狱中苦度岁月了。

老师，你的笔头是可以的，你可以把我走过的路写写，让少

男少女们看了能珍惜人生最美好的学习时光。如能这样，也

不枉你为我辩护一场。 林征的一席话，使我的心抽动了一次

又一次，作为一名律师总感到颇为失态。但我很快镇静了，

因为多年的律师生涯，使我对犯罪见多不怪。接着就重点问

了他每一次作案的经过，被抓后是如何向公安机关供述的，

其他几位同犯又是如何捕获的。我感觉到他对2005年6月间的

三次作案经过讲的吞吞吐吐，似乎有意在掩盖什么。会见临

结束时，我再次问林征，有2次聚众斗殴，有1次猥亵侮辱妇

女，在去年6月份的，他究竟有没有在场。林征最后只好说了

实话。他说，作案多一次二次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了。其实

那三次，他正好到广州办点事去了，所以没参加。说自己在



场只不过是为一个刚入伙的拜把子兄弟林某石揽担子。因为

他想到林某石才刚满十八岁，不要害得他没享乐到几天福就

弄进号子里来了。我暗忖，林征真够讲江湖义气的，自己进

了号子不知何年何月能出去，可还顾念着把兄弟的享乐。 四 

法院开庭审理以固有的程序进行着。旁听的群众比以往要多

，秩序也还好。法庭调查照例是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接

着审讯被告人。我十分注意聆听、记录本案另四位同犯的供

述。并充分利用辩护人的发问权，对每个同犯我都问了2005

年6月间的两次聚众斗殴和一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林征究竟

有没有在场。一个说只记得清人数，记不清是具体哪几个了

。一个说，记得有一段时间林征下广东去了，但不知具体哪

几次林征不在场。另两个则明确说，那三次林征确实不在场

，倒是一个叫林某石的参加了，听说我们几个被抓后就只身

下海南还是什么地方去了。法庭调查林征时，他更正了以前

的口供，说2005年6月的三次作案，其实他是不在场的，以前

供述时认下来是为把兄弟林某石揽罪责。因为那段时间他下

广州去了，有同车去的两位个体户可以证明。两位个体户也

为法庭出具了书面证言，说三人下广州前后有17天的时间，

并说了起止日期。公诉人对证人证言进行了认真质询，见两

位证人的证言与其他证据可以印证，也就认可了林征在法庭

上的辩解。 法庭辩论阶段是控辩双方各自摆明观点进行全面

论证的时候。在公诉人慷慨激昂发表完公诉词后，我提出了

自己的主要辩护观点：一、指控林征犯抢劫罪、强制猥亵侮

辱妇女罪成立。林征参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只有三次，

不是起诉书指控的四次。二、指控林征犯聚众斗殴的次数是

一次，不是起诉书指控的三次。就参与的这次来讲，林征是



路过现场时受邀参加的，斗殴时身上没有工具，只不过帮着

起哄，壮壮同伙的胆罢了，谈不上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或

积极参加者。依照《刑法》第292条第1款规定，只有聚众斗

殴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才构成犯罪，所以指控林征

犯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三、林征被抓获后认罪态度好，有

自首情节。他是因一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被当场抓获的，第

一次审问时就把所干过的主要罪行作了如实供述，不但交代

了另两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经过，还供述了司法机关当时

未掌握的三次抢劫行为。就抢劫罪来讲，依照《刑法》第67

条第2款之规定，可以认定为自首行为，属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接着，我用了较长的扁幅谈了林征的成长经历和他是如何

走向犯罪道路的，分析了家庭、学校、社会对他的影响，阐

述了青少年犯罪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指出现实生活中某些我

依次为熟视无睹的歪风邪气在不断渗透到孩子们头脑中去，

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的辩护得到了旁听

群众的点头称许。公诉人在接着的答辩中对我的辩护观点没

有提出异议，只是进一步强调林征参与作案次数多，单抢劫

就有三次，并且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或入户抢劫，依《

刑法》明文规定属于情节严重的抢劫犯罪。强制猥亵侮辱妇

女也有三次，且有一次是聚众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应受到法

律的从严惩。并说法律是严肃的，感情代替不了法律，每个

人的犯罪都是主客观原因共同引发的结果。 五 开庭后的第七

天，法院对林征五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宣判。我的主要辩护观

点法院都予以采纳。1、指控林征犯聚众斗殴罪不成立；2、

林征在拘留期间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抢劫犯罪，应

以自首论。判决结果是：林征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两罪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

三年。一审宣判后，为履行程序，我又到看守所会见了林征

。他说对我的辩护很满意，想不到律师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

。还说，在看守所对有关刑法规定也是听多识广，他原先给

自己预测的刑罚最轻也是无期徒刑，想不到现在经我一辩，

对何时出狱还有个具体的年限。他表示不上诉。最后我劝导

他服刑期间要自觉遵守监规，听从管教，积极劳动，争取减

刑，早一点出来。 六 此案虽然结案了，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尽到了职责，依事实和法律为

被告人减去了一种所指控的罪行，己判决的两种罪也得到了

从轻量刑。但作为曾是被告人的老师来说，我总不能释然，

心头总有一种莫名的内疚，感到林征今日的结果，与自己十

几年前对他的不良行为管教不严、有所放纵是存在一定联系

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

课》中的那位哈墨尔先生说的一句话：“我不好再责备你了

，我的小费朗茨，你受的惩罚己经够了⋯⋯在这件事里，我

可怜的费朗茨，罪责最大的倒不是你，我们都有应该责备自

己的地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